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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原 　 　 　 告 　 黃 國 哲  03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顏 文 琳  04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黃 子 建  05

        前 三 人 共 同  06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高 立 翰 律 師  07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林 苡 辰 律 師  08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蕭 銀 芬  09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楊 祥 汝  10

        前 二 人 共 同  11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張 琴 律 師  12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排 除 侵 害 等 事 件 ， 本 院 於 108 年 12月 26日 言 詞 辯 論  13

        終 結 ， 判 決 如 下 ：  14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5

        原 告 之 訴 及 假 執 行 之 聲 請 均 駁 回 。  16

        訴 訟 費 用 由 原 告 負 擔 。  17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18

        壹 、 程 序 部 分  19

            按 訴 狀 送 達 後 ， 原 告 不 得 將 原 訴 變 更 或 追 加 他 訴 ， 但 請 求 之  20

            基 礎 事 實 同 一 者 、 擴 張 或 減 縮 應 受 判 決 事 項 之 聲 明 者 、 不 甚  21

            礙 被 告 之 防 禦 及 訴 訟 之 終 結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，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25  22

            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、 第 3 款 、 第 7 款 定 有 明 文 。 次 按 所 謂 請  23

            求 之 基 礎 事 實 同 一 ， 係 指 變 更 或 追 加 之 訴 與 原 訴 之 主 要 爭 點  24

            有 其 共 同 性 ， 各 請 求 利 益 之 主 張 在 社 會 生 活 上 可 認 為 同 一 或  25

            關 連 ， 而 就 原 請 求 之 訴 訟 及 證 據 資 料 ， 於 審 理 繼 續 進 行 在 相  26

            當 程 度 範 圍 內 具 有 同 一 性 或 一 體 性 ， 得 期 待 於 後 請 求 之 審 理  27

            予 以 利 用 ， 俾 先 後 兩 請 求 在 同 一 程 序 得 加 以 解 決 ， 避 免 重 複  28

            審 理 ， 進 而 為 統 一 解 決 紛 爭 者 ， 即 屬 之 （ 最 高 法 院 95年 度 台  29

            上 字 第 1573號 民 事 判 決 ） 。 原 告 起 訴 時 ， 訴 之 聲 明 原 為 ： 「  30

            一 、 被 告 蕭 銀 芬 、 楊 祥 汝 不 得 於 臺 北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0 段 00  31

            ○ 0 號 5 樓 房 屋 （ 下 稱 系 爭 5 樓 ） 製 造 狗 吠 、 噪 音 、 喧 囂 、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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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震 動 或 其 他 任 何 侵 害 原 告 黃 國 哲 、 黃 子 建 、 顏 文 琳 居 住 安 寧  01

            之 行 為 。 二 、 被 告 蕭 銀 芬 、 楊 祥 汝 應 連 帶 給 付 原 告 黃 國 哲 新  02

           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20萬 元 及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 03

            ， 按 年 息 5 ％ 計 算 之 利 息 。 三 、 被 告 蕭 銀 芬 、 楊 祥 汝 應 連 帶  04

            給 付 原 告 黃 子 建 20萬 元 及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 05

            止 ， 按 年 息 5 ％ 計 算 之 利 息 。 四 、 被 告 蕭 銀 芬 、 楊 祥 汝 應 連  06

            帶 給 付 原 告 顏 文 琳 30萬 元 及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 07

           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5 ％ 計 算 之 利 息 。 五 、 原 告 願 供 擔 保 請 准 宣 告  08

            假 執 行 。 」 嗣 經 原 告 於 民 國 108 年 3 月 19日 變 更 聲 明 為 ： 「  09

            一 、 被 告 蕭 銀 芬 、 楊 祥 汝 應 對 於 系 爭 5 樓 內 所 製 造 狗 吠 或 任  10

            何 噪 音 加 強 系 爭 5 樓 之 隔 音 措 施 ， 不 得 有 超 過 50分 貝 以 上 之  11

            氣 響 侵 入 原 告 黃 國 哲 、 黃 子 建 、 顏 文 琳 等 人 家 中 即 系 爭 6 樓  12

            。 二 、 被 告 蕭 銀 芬 、 楊 祥 汝 應 連 帶 給 付 原 告 黃 國 哲 20萬 元 及  13

           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5 ％ 計 算 之 利  14

            息 。 三 、 被 告 蕭 銀 芬 、 楊 祥 汝 應 連 帶 給 付 原 告 黃 子 建 20萬 元  15

            及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5 ％ 計 算 之  16

            利 息 。 四 、 被 告 蕭 銀 芬 、 楊 祥 汝 應 連 帶 給 付 原 告 顏 文 琳 30萬  17

            元 及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5 ％ 計 算  18

            之 利 息 。 五 、 原 告 願 供 擔 保 請 准 宣 告 假 執 行 。 」 雖 被 告 表 示  19

            不 同 意 ， 惟 因 原 告 所 為 上 開 訴 之 變 更 ， 係 基 於 同 一 基 礎 事 實  20

            ， 變 更 前 、 後 之 主 要 爭 點 相 同 ， 原 提 出 之 證 據 仍 可 援 用 ， 並  21

            得 於 同 一 程 序 審 理 以 解 決 紛 爭 ， 可 認 合 於 首 揭 規 定 ， 應 予 准  22

            許 。  23

        貳 、 實 體 部 分  24

        一 、 原 告 主 張 ：  25

          � 原 告 等 居 住 於 臺 北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0 段 0000號 6 樓 房 屋 （ 下  26

            稱 系 爭 6 樓 ） ； 被 告 蕭 銀 芬 為 系 爭 5 樓 之 所 有 權 人 ， 被 告 楊  27

            祥 汝 則 為 蕭 銀 芬 之 女 ， 職 業 為 獸 醫 師 ， 共 同 居 住 於 系 爭 5 樓  28

            ， 並 飼 養 紅 貴 賓 犬 3 隻 。 自 105 年 10月 間 起 ， 被 告 之 犬 隻 晝  29

            夜 不 斷 發 出 間 歇 性 或 繼 續 性 之 狗 吠 聲 噪 音 ， 侵 入 原 告 等 人 居  30

            住 之 住 宅 內 ， 致 原 告 等 精 神 上 受 到 莫 大 之 痛 苦 ， 已 嚴 重 影 響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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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原 告 等 生 活 品 質 及 精 神 狀 況 ， 甚 至 導 致 原 告 顏 文 琳 患 有 焦 慮  01

            的 適 應 障 礙 症 並 多 次 求 診 精 神 科 治 療 ， 顯 見 其 居 住 安 寧 權 及  02

            身 體 健 康 權 受 害 甚 鉅 。 原 告 等 除 錄 下 系 爭 5 樓 所 發 出 之 狗 吠  03

            聲 外 ， 於 逐 次 錄 音 均 以 分 貝 計 測 量 ， 每 次 狗 吠 聲 侵 入 原 告 等  04

            屋 內 時 ， 所 測 得 數 據 均 至 少 達 60～ 70分 貝 以 上 ， 顯 然 已 超 越  05

            一 般 人 社 會 生 活 所 能 忍 受 之 範 圍 。 被 告 蕭 銀 芬 既 為 系 爭 房 屋  06

            所 有 權 人 ， 依 法 本 即 不 得 使 其 屋 內 噪 音 侵 入 相 鄰 住 戶 屋 內 ，  07

            原 告 等 雖 一 再 向 被 告 等 反 應 並 循 各 種 管 道 積 極 協 調 處 理 ， 惟  08

            被 告 等 置 若 罔 聞 ， 不 斷 侵 害 原 告 等 之 權 利 ， 視 左 鄰 右 舍 之 居  09

            住 安 寧 權 如 無 物 。  10

          � 噪 音 之 判 斷 標 準 應 以 「 是 否 發 出 超 越 一 般 人 社 會 生 活 所 能 容  11

            忍 之 噪 音 」 為 準 ， 而 非 以 管 制 工 商 業 之 噪 音 標 準 為 據 。 司 法  12

            實 務 就 噪 音 案 件 並 不 已 經 相 關 公 部 門 測 量 為 限 ， 亦 無 具 體 數  13

            據 標 準 可 供 檢 驗 ， 縱 臺 北 市 政 府 環 境 保 護 局 回 函 表 示 無 法 派  14

            員 檢 測 ， 應 不 影 響 本 件 侵 害 之 判 斷 。  15

          � 原 告 所 使 用 之 2 支 分 貝 計 ， 係 經 CE國 際 認 證 （ 歐 洲 合 格 認 證  16

            ） 及 國 家 標 準 檢 驗 合 格 產 品 ， 且 本 件 乃 一 般 民 宅 噪 音 所 致 侵  17

            權 糾 紛 ， 非 屬 噪 音 管 制 標 準 規 範 目 的 之 工 商 業 類 型 噪 音 ， 本  18

            即 無 是 用 噪 音 管 制 標 準 之 虞 地 ， 被 告 一 再 表 示 應 以 噪 音 管 制  19

            標 準 要 求 之 測 量 儀 器 規 格 判 斷 ， 實 不 可 採 。  20

          � 原 告 所 提 之 錄 音 錄 影 ， 均 係 於 系 爭 6 樓 陽 台 測 量 ， 並 非 公 共  21

            空 間 樓 梯 間 測 量 之 情 事 ； 原 證 22係 依 照 分 貝 計 使 用 說 明 書 之  22

            操 作 測 量 方 式 示 意 圖 ， 並 無 疏 漏 或 違 誤 。 原 告 所 提 錄 音 錄 影  23

            物 證 ， 其 中 錄 影 部 分 檔 案 可 看 出 係 家 中 陽 台 、 客 廳 等 處 所 進  24

            行 測 量 ， 並 非 公 共 樓 梯 間 。 錄 音 錄 影 減 除 不 必 要 部 分 ， 係 為  25

            便 利 證 據 整 理 及 提 出 ， 且 並 無 法 從 錄 音 內 容 判 斷 該 人 聲 是 否  26

            為 制 止 告 叫 。 縱 有 制 止 ， 惟 原 告 仍 不 斷 受 被 告 狗 叫 聲 侵 擾 ，  27

            顯 然 制 止 行 為 毫 無 作 用 。 再 依 證 人 盧 康 民 證 述 及 錄 影 檔 案 ，  28

            足 證 被 告 家 中 確 有 狗 吠 聲 傳 入 原 告 家 中 。  29

          � 106 年 2 月 25日 上 午 系 爭 5 樓 陸 續 傳 出 狗 吠 聲 ， 前 後 達 2 小  30

            時 ， 令 人 不 看 其 擾 ， 原 告 打 電 話 報 警 ， 值 班 員 警 告 知 會 轉 達  31

３



            管 區 員 警 處 理 ， 事 後 管 區 駱 員 警 主 動 聯 絡 ， 原 告 詳 細 告 知 系  01

            爭 5 樓 狗 吠 聲 擾 鄰 情 事 。 同 年 3 月 7 日 下 午 4 時 30分 ， 駱 警  02

            員 來 本 大 樓 會 同 管 理 員 盧 康 民 前 去 系 爭 5 樓 ， 勸 導 飼 主 ， 並  03

            完 成 勸 導 工 作 。 原 告 自 106 年 12月 至 107 年 3 月 ， 因 犬 隻 吠  04

            叫 擾 亂 安 寧 ， 赴 忠 孝 東 路 派 出 所 報 案 11次 。 107 年 間 另 有 多  05

            次 報 案 紀 錄 ， 經 警 方 對 被 告 開 立 勸 導 單 。 108 年 4 月 5 日 清  06

            明 連 假 期 間 晚 間 8 、 9 時 許 ， 被 告 住 處 再 次 傳 出 未 間 斷 持 續  07

            性 狗 吠 ， 侵 害 原 告 居 家 安 寧 ， 原 告 除 於 家 中 以 分 貝 計 測 量 外  08

            ， 並 報 警 錄 影 存 證 ， 可 知 犬 隻 吠 叫 聲 確 由 系 爭 5 樓 傳 出 ， 令  09

            人 難 以 忍 受 。 且 噪 音 高 達 65分 貝 ， 持 續 達 20分 鐘 ， 屬 令 人 難  10

            以 忍 受 之 程 度 。  11

          � 兩 造 居 住 之 房 屋 為 上 下 相 鄰 關 係 ， 格 局 相 同 、 管 線 相 通 ， 證  12

            人 孫 美 玲 則 居 住 於 49之 2 號 6 樓 ， 屋 內 陽 台 、 門 窗 開 口 方 向  13

            均 與 原 告 家 中 不 同 ， 難 以 其 所 受 被 告 家 中 犬 吠 聲 影 響 情 況 與  14

            原 告 家 中 相 比 擬 。 原 告 等 從 未 聽 聞 馬 路 對 面 圖 書 館 或 宗 教 組  15

            織 產 生 持 續 性 一 般 人 難 以 忍 受 噪 音 ， 僅 於 特 殊 節 日 祭 典 始 會  16

            受 影 響 ， 然 皆 在 可 忍 受 範 圍 ， 原 告 實 非 對 聲 音 過 度 敏 感 或 有  17

            異 於 常 人 忍 受 程 度 之 情 況 。  18

          � 爰 依 民 法 第 18條 第 1 項 、 第 2 項 、 第 184 條 第 1 項 前 段 、 第  19

            185 條 第 1 項 、 第 190 條 第 1 項 、 第 195 條 第 1 項 、 第 793  20

            條 、 第 800 條 之 1 之 規 定 提 起 本 訴 。 並 聲 明 ： 1.被 告 蕭 銀 芬  21

            、 楊 祥 汝 應 對 於 系 爭 5 樓 內 所 製 造 狗 吠 或 任 何 噪 音 加 強 隔 音  22

            措 施 ， 不 得 有 超 過 50分 貝 以 上 之 聲 響 侵 入 原 告 系 爭 6 樓 。 2.  23

            被 告 蕭 銀 芬 、 楊 祥 汝 應 連 帶 給 付 原 告 黃 國 哲 20萬 元 及 自 起 訴  24

           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5 ％ 計 算 之 利 息 。 3.  25

            被 告 蕭 銀 芬 、 楊 祥 汝 應 連 帶 給 付 原 告 黃 子 建 20萬 元 及 自 起 訴  26

           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5 ％ 計 算 之 利 息 。 4.  27

            被 告 蕭 銀 芬 、 楊 祥 汝 應 連 帶 給 付 原 告 顏 文 琳 30萬 元 及 自 起 訴  28

           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5 ％ 計 算 之 利 息 。 5.  29

            原 告 願 供 擔 保 請 准 宣 告 假 執 行 。  30

        二 、 被 告 則 辯 以 ：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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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� 被 告 蕭 銀 芬 自 103 年 8 月 間 起 即 旅 居 國 外 ， 並 未 居 住 系 爭 5  01

            樓 房 屋 。 被 告 楊 祥 汝 與 祖 父 母 居 住 於 系 爭 5 樓 房 屋 ， 自 100  02

            年 間 即 開 始 飼 養 3 隻 紅 貴 賓 狗 ， 平 時 對 於 犬 隻 盡 力 管 教 ， 不  03

            僅 將 小 狗 送 至 犬 隻 訓 練 學 校 ， 甚 至 請 專 業 人 員 來 家 中 訓 練 小  04

            狗 ， 且 被 告 楊 祥 汝 皆 將 小 狗 帶 出 上 班 ， 避 免 小 狗 單 獨 在 家 ，  05

            被 告 並 於 家 中 電 鈴 旁 張 貼 警 語 ， 請 人 不 要 任 意 按 電 鈴 ， 以 避  06

            免 小 狗 受 驚 擾 吠 叫 ， 此 有 被 告 於 家 中 電 鈴 旁 張 貼 警 語 之 照 片  07

            為 證 ， 且 被 告 並 非 將 小 狗 養 在 陽 台 ， 家 中 亦 裝 設 氣 密 窗 ， 以  08

            避 免 狗 吠 聲 音 擾 鄰 ， 可 見 被 告 盡 其 所 能 管 教 小 狗 ， 並 防 止 聲  09

            音 干 擾 鄰 居 ， 被 告 並 未 如 原 告 所 述 放 任 犬 隻 吠 叫 ， 實 無 故 意  10

            或 過 失 侵 害 他 人 之 權 利 。 兩 造 所 居 住 之 大 廈 ， 並 未 禁 止 飼 養  11

            寵 物 ， 亦 有 其 他 住 戶 飼 養 寵 物 ， 被 告 並 未 違 反 規 約 或 相 關 法  12

            令 。 又 原 告 主 張 其 因 被 告 家 中 小 狗 吠 叫 造 成 其 患 有 焦 慮 的 適  13

            應 障 礙 症 ， 因 而 要 求 被 告 為 損 害 賠 償 ， 然 原 告 應 證 明 損 害 與  14

            行 為 間 ， 兩 者 具 有 因 果 關 係 ， 若 無 法 證 明 自 不 得 要 求 被 告 賠  15

            償 。 被 告 係 依 正 常 方 式 使 用 ， 於 合 理 範 圍 內 為 日 常 生 活 ， 縱  16

            或 造 成 相 鄰 房 屋 所 有 人 生 活 上 之 不 便 ， 亦 難 認 係 屬 侵 害 原 告  17

            居 住 安 寧 權 利 之 行 為 。  18

          � 又 原 告 提 出 之 錄 音 光 碟 中 ， 其 自 稱 在 自 宅 錄 製 ， 然 所 稱 犬 隻  19

            吠 叫 聲 無 法 判 斷 是 否 為 被 告 家 中 犬 隻 發 出 。 況 原 告 錄 製 之 聲  20

            音 是 否 為 電 視 、 音 響 或 其 他 來 源 ， 或 係 第 三 人 造 成 亦 有 可 能  21

            。 原 告 顏 文 琳 所 提 診 斷 證 明 書 稱 其 患 有 適 應 障 礙 症 ， 且 為 居  22

            家 環 境 噪 音 影 響 。 惟 原 告 住 居 之 大 廈 位 於 車 水 馬 龍 市 區 ○ ○  23

            ○ ○ ○ 路 ， 店 家 林 立 ， 對 面 巷 子 有 土 地 公 廟 ， 時 常 進 行 廟 會  24

            ， 距 捷 運 站 僅 300 公 尺 ， 附 近 亦 不 只 一 處 工 程 建 案 進 行 中 ，  25

            其 診 斷 證 明 書 所 稱 居 家 環 境 因 素 太 多 ， 原 告 並 未 舉 證 證 明 損  26

            害 與 行 為 間 有 因 果 關 係 。 而 原 告 顏 文 琳 稱 於 106 年 間 至 精 神  27

            科 就 診 前 並 無 就 診 紀 錄 ， 被 告 係 自 100 年 間 開 始 飼 養 犬 隻 ，  28

            何 以 原 告 顏 文 琳 迄 至 106 年 始 至 精 神 科 就 診 ， 合 理 推 測 應 有  29

            其 他 因 素 造 成 其 精 神 疾 病 ， 與 被 告 飼 養 犬 隻 實 無 因 果 關 係 。  30

            被 告 家 中 飼 養 犬 隻 對 於 按 門 鈴 有 吠 叫 之 反 應 ， 為 犬 隻 常 見 的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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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護 家 行 為 ， 此 乃 正 常 生 活 之 情 形 ， 不 得 僅 因 此 寵 物 正 常 情 形  01

            之 聲 響 ， 即 認 定 有 侵 害 他 人 權 利 之 行 為 。  02

          � 依 據 噪 音 管 制 標 準 第 3 條 規 定 ， 測 量 噪 音 音 量 之 儀 器 、 高 度  03

            皆 有 規 範 ， 原 告 使 用 之 噪 音 計 ， 並 無 符 合 「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 04

            準 規 定 之 一 型 聲 度 表 或 國 際 電 工 協 會 標 準 IEC00000-0  05

            Class1」 之 證 明 標 章 或 檢 驗 報 告 ， 顯 未 符 合 噪 音 管 制 標 準 規  06

            範 測 量 噪 音 所 應 使 用 噪 音 計 儀 器 之 規 範 ， 測 量 數 值 是 否 精 確  07

            或 有 誤 差 ， 自 不 得 做 為 被 告 飼 養 犬 隻 發 出 聲 響 之 證 據 。 且 依  08

            噪 音 管 制 標 準 第 3 條 所 規 範 測 量 噪 音 之 高 度 ， 於 室 內 必 須 距  09

            離 地 面 或 測 量 樓 層 樓 板 延 伸 線 1.2 至 1.5 公 尺 間 ， 而 原 告 提  10

            出 之 光 碟 內 容 無 法 得 知 原 告 是 否 符 合 規 範 而 為 測 量 ， 其 測 量  11

            結 果 不 得 作 為 主 張 被 告 侵 害 居 治 安 寧 之 證 據 。 況 原 告 使 用 之  12

            分 貝 計 ， 係 置 於 原 係 公 共 空 間 之 樓 梯 間 為 測 量 ， 測 量 結 果 為  13

            公 共 空 間 所 發 出 之 聲 響 ， 該 空 間 無 牆 壁 遮 掩 又 有 回 音 等 因 素  14

            ， 測 得 數 據 亦 不 得 為 被 告 飼 養 犬 隻 發 出 叫 聲 足 以 侵 害 其 權 利  15

            之 證 據 。 且 原 告 提 出 之 相 關 影 片 皆 未 連 續 ， 係 遭 到 剪 接 ， 被  16

            告 懷 疑 使 否 以 其 他 聲 響 造 成 分 貝 數 據 ， 原 告 提 出 原 證 22之 照  17

            片 係 何 時 拍 攝 亦 無 從 得 知 。  18

          � 原 告 提 出 之 光 碟 內 容 ， 犬 隻 叫 聲 大 多 僅 有 1 聲 而 非 連 續 ， 原  19

            告 卻 將 檔 名 以 全 日 發 生 之 叫 聲 次 數 為 整 理 ， 企 圖 營 造 犬 隻 發  20

            出 噪 音 現 象 ， 且 原 證 24表 格 檔 案 ， 經 確 認 後 ， 該 叫 聲 皆 無 連  21

            續 吠 叫 超 過 1 分 鐘 ， 且 超 過 30秒 僅 有 1 次 ， 分 倍 數 較 高 者 ，  22

            皆 係 因 犬 隻 叫 聲 同 時 有 車 輛 經 過 等 聲 音 造 成 ， 叫 聲 發 出 時 幾  23

            乎 都 有 人 聲 為 阻 止 ， 叫 聲 即 停 止 ， 故 縱 使 該 犬 隻 吠 叫 為 被 告  24

            楊 祥 汝 飼 養 之 犬 隻 所 發 出 ， 則 立 即 有 人 為 阻 止 安 撫 ， 並 非 如  25

            原 告 所 指 放 任 犬 隻 吠 叫 。  26

          � 根 據 中 正 第 一 分 局 回 函 資 料 ， 並 無 員 警 到 場 開 罰 之 紀 錄 ， 且  27

            皆 為 原 告 陳 述 其 主 觀 感 受 ， 其 所 述 是 否 屬 實 ， 恐 有 疑 義 。 10  28

            8 年 4 月 5 日 當 天 乃 被 告 家 中 長 輩 身 體 不 適 住 院 ， 甫 從 醫 院  29

            返 回 暫 居 朋 友 家 ， 被 告 楊 祥 汝 需 分 神 照 料 ， 並 非 故 意 使 犬 隻  30

            留 置 家 中 吠 叫 。 原 告 使 用 之 分 貝 計 ， 於 無 犬 隻 吠 叫 時 分 貝 數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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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即 將 近 50或 高 於 50分 貝 ， 甚 至 原 告 家 中 電 話 響 起 時 分 倍 數 高  01

            於 犬 吠 聲 。 且 原 告 提 供 之 錄 影 檔 案 亦 無 犬 隻 連 續 吠 叫 20分 鐘  02

            ， 該 時 間 為 晚 間 8 時 許 ， 並 非 深 夜 ， 被 告 之 親 戚 亦 趕 緊 幫 忙  03

            原 告 處 理 ， 警 方 當 天 無 開 立 勸 導 單 ， 亦 未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 04

            為 處 罰 ， 不 得 據 此 認 被 告 製 造 超 過 一 般 人 生 活 所 能 容 忍 程 度  05

            之 噪 音 。  06

          � 證 人 孫 美 玲 證 述 警 方 曾 詢 問 被 告 住 家 正 下 方 4 樓 鄰 居 ， 並 無  07

            受 干 擾 情 事 。 若 被 告 家 中 犬 隻 吠 叫 有 達 客 觀 上 無 法 忍 受 程 度  08

            ， 鄰 居 定 會 抱 怨 連 連 ， 惟 實 則 皆 無 其 他 鄰 居 反 應 受 干 擾 ， 警  09

            方 開 立 之 勸 導 單 並 無 以 分 貝 儀 器 為 測 量 ， 顯 無 證 據 證 明 被 告  10

            有 影 響 公 眾 安 寧 之 行 為 。  11

          � 並 答 辯 聲 明 ： 1.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2.如 受 不 利 判 決 ， 願 供 擔 保  12

            請 准 免 為 假 執 行 。  13

        三 、 兩 造 不 爭 執 事 項 ：  14

          � 系 爭 5 樓 為 被 告 蕭 銀 芬 所 有 ， 被 告 蕭 銀 芬 於 國 內 期 間 居 住 其  15

            中 ， 平 時 為 被 告 楊 祥 汝 與 其 祖 父 母 居 住 ， 被 告 楊 祥 汝 於 該 屋  16

            內 飼 養 紅 貴 賓 品 種 犬 隻 共 3 隻 。  17

          � 原 告 居 住 於 系 爭 6 樓 房 屋 。  18

          � 被 告 等 於 家 中 電 鈴 旁 張 貼 警 語 告 示 ， 請 訪 客 勿 按 電 鈴 。  19

        四 、 本 件 爭 點 ：  20

          � 被 告 飼 養 之 3 隻 紅 貴 賓 犬 吠 叫 聲 是 否 超 越 一 般 人 社 會 生 活 所  21

            能 容 忍 之 程 度 而 侵 害 原 告 等 人 之 居 家 安 寧 權 與 健 康 權 ？  22

          � 原 告 各 項 請 求 有 無 理 由 ？ 若 有 ， 金 額 若 干 ？  23

        五 、 得 心 證 之 理 由 ：  24

          � 按 人 格 權 受 侵 害 時 ， 得 請 求 法 院 除 去 其 侵 害 ； 有 受 侵 害 之 虞  25

            時 ， 得 請 求 防 止 之 ； 因 故 意 或 過 失 ， 不 法 侵 害 他 人 之 權 利 者  26

            ，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； 不 法 侵 害 他 人 之 身 體 、 健 康 、 名 譽 、 自  27

            由 、 信 用 、 隱 私 、 貞 操 ， 或 不 法 侵 害 其 他 人 格 法 益 而 情 節 重  28

            大 者 ， 被 害 人 雖 非 財 產 上 之 損 害 ， 亦 得 請 求 賠 償 相 當 之 金 額  29

            ， 民 法 第 18條 第 1 項 、 第 184 條 第 1 項 前 段 、 第 195 條 第 1  30

            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而 於 他 人 居 住 區 域 發 出 超 越 一 般 人 社 會 生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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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活 所 能 容 忍 之 噪 音 ， 應 屬 不 法 侵 害 他 人 居 住 安 寧 之 人 格 利 益  01

            ， 如 其 情 節 重 大 ， 被 害 人 非 不 得 依 民 法 第 195 條 第 1 項 規 定  02

            請 求 賠 償 相 當 之 金 額 （ 最 高 法 院 92年 台 上 字 第 164 號 判 例 意  03

            旨 參 照 ） 。 惟 居 住 安 寧 之 人 格 法 益 旨 在 維 護 符 合 人 格 尊 嚴 的  04

            生 活 環 境 ， 且 噪 音 係 主 觀 性 感 覺 ， 感 受 程 度 因 個 人 身 心 理 狀  05

            況 而 異 ， 故 聲 響 是 否 屬 噪 音 ， 是 否 已 達 侵 害 他 人 居 住 安 寧 ，  06

            其 要 件 上 須 超 越 一 般 人 社 會 生 活 所 能 忍 受 之 程 度 ， 且 情 節 重  07

            大 ， 始 賦 予 被 害 人 請 求 賠 償 非 財 產 上 損 害 之 權 利 。 申 言 之 ，  08

            居 住 安 寧 固 屬 民 法 第 18條 第 1 項 所 保 護 之 人 格 利 益 ， 然 社 會  09

            活 動 之 聲 響 與 震 動 ， 是 否 構 成 不 法 侵 害 他 人 居 住 安 寧 之 人 格  10

            利 益 ， 應 衡 酌 當 地 環 境 、 建 築 物 之 情 況 ， 是 否 超 越 「 一 般 人  11

            社 會 生 活 所 能 容 忍 之 客 觀 標 準 」 決 定 ， 非 單 憑 當 事 人 主 觀 喜  12

            惡 或 感 受 為 認 定 。 且 居 住 安 寧 之 人 格 利 益 ， 與 他 人 自 由 從 事  13

            一 般 正 常 合 理 之 居 家 社 會 活 動 ， 均 屬 經 營 平 穩 安 全 生 活 應 有  14

            之 權 利 ， 乃 應 同 受 保 障 ， 則 於 相 鄰 之 建 築 物 間 ， 倘 他 人 因 社  15

            會 活 動 所 產 生 之 聲 響 與 震 動 ， 未 逾 一 般 人 於 依 當 地 環 境 、 建  16

            築 物 情 況 相 當 情 形 所 能 容 忍 之 範 圍 ， 即 難 謂 不 法 之 人 格 權 、  17

            所 有 權 侵 害 ， 自 不 得 請 求 限 制 他 人 社 會 活 動 ， 俾 符 己 身 之 需  18

            求 ， 茲 屬 「 法 益 權 衡 」 下 之 必 然 。 再 依 目 前 社 會 發 展 情 形 ，  19

            都 會 地 區 人 口 密 集 ， 高 樓 大 廈 林 立 ， 住 戶 緊 鄰 而 居 比 比 皆 是  20

            ， 是 彼 此 日 常 生 活 難 免 相 互 影 響 ， 此 在 區 分 所 有 建 築 物 之 上  21

            、 下 樓 尤 為 明 顯 。 而 所 有 人 本 得 於 法 令 限 制 之 範 圍 內 ， 在 其  22

            所 有 之 區 分 建 築 物 自 由 活 動 ， 不 受 他 人 之 干 涉 ， 然 其 活 動 時  23

            發 出 之 聲 響 ， 即 可 能 影 響 其 他 住 戶 之 安 寧 ， 因 此 ， 如 所 有 人  24

            在 其 區 分 建 築 物 內 活 動 時 ， 發 出 之 聲 響 未 逾 噪 音 管 制 法 所 訂  25

            之 管 制 標 準 ， 應 認 屬 「 一 般 人 」 客 觀 上 社 會 生 活 所 能 容 忍 之  26

            標 準 ， 則 應 以 該 標 準 為 據 ， 而 非 以 某 一 「 個 人 」 主 觀 上 所 能  27

            容 忍 之 標 準 為 據 ， 以 兼 顧 人 民 財 產 權 、 居 住 權 及 健 康 權 之 保  28

            障 。 又 當 事 人 主 張 有 利 於 己 之 事 實 者 ， 就 其 事 實 有 舉 證 之 責  29

            任 ，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277 條 前 段 亦 有 明 定 。 是 原 告 主 張 被 告 有  30

            前 述 噪 音 侵 害 其 身 體 健 康 及 居 住 安 寧 之 行 為 ， 既 為 被 告 所 否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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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認 ， 自 應 由 原 告 就 被 告 確 有 製 造 噪 音 ， 且 該 噪 音 業 已 超 越 一  01

            般 人 社 會 生 活 所 能 容 忍 之 程 度 等 有 利 於 己 之 事 實 ， 負 舉 證 之  02

            責 。  03

          � 經 查 ， 觀 諸 原 告 提 出 自 行 錄 製 之 狗 吠 聲 檔 案 及 錄 影 光 碟 （ 原  04

            證 2 、 7 、 8 、 14、 15、 31、 34） ， 被 告 均 質 疑 聲 源 是 否 為  05

            被 告 所 飼 養 之 犬 隻 ， 及 狗 吠 聲 片 段 並 非 持 續 、 錄 製 時 間 為 何  06

            時 ， 雖 原 告 陳 稱 錄 音 、 錄 影 地 點 均 在 原 告 系 爭 6 樓 屋 內 所 錄  07

            製 ， 然 上 開 檔 案 並 未 有 錄 製 到 該 聲 響 發 生 源 之 影 像 ， 錄 音 檔  08

            案 亦 無 從 判 斷 聲 響 來 源 ， 則 該 聲 響 是 否 確 係 被 告 在 系 爭 5 樓  09

            內 所 製 造 發 出 ， 已 非 無 疑 。 是 縱 然 原 告 確 有 以 其 錄 音 錄 影 器  10

            材 就 其 於 系 爭 6 樓 屋 內 所 聽 到 之 聲 響 為 錄 音 、 錄 影 ， 然 單 憑  11

            錄 音 錄 影 光 碟 內 容 並 無 從 證 明 原 告 所 錄 聲 音 之 來 源 為 何 ， 蓋  12

            錄 音 僅 係 機 械 式 記 錄 當 時 之 情 況 ， 惟 其 重 現 卻 礙 於 播 放 所 用  13

            之 載 具 或 播 放 軟 體 ， 客 觀 上 本 難 以 還 原 當 時 之 真 實 情 形 ， 更  14

            無 從 據 此 認 定 聲 響 來 源 ， 甚 側 錄 位 置 、 方 法 ， 聲 音 之 方 向 、  15

            來 源 、 音 量 、 傳 導 類 型 （ 例 如 ： 空 氣 音 ） 、 測 量 環 境 、 有 無  16

            干 擾 音 源 等 節 ， 均 未 能 據 原 告 提 出 之 事 證 以 確 認 ， 職 此 ， 縱  17

            原 告 關 於 上 開 錄 音 檔 案 所 顯 示 錄 音 時 間 、 地 點 主 張 為 真 ， 亦  18

            僅 能 證 明 原 告 系 爭 6 樓 於 上 開 時 間 或 有 狗 吠 聲 響 ， 惟 仍 無 從  19

            證 明 上 開 聲 響 來 源 為 何 （ 即 是 否 確 係 自 被 告 系 爭 5 樓 所 製 造  20

            發 出 ） 及 實 際 音 量 大 小 。 又 被 告 辯 稱 ： 原 告 使 用 之 分 貝 計 並  21

            未 經 檢 驗 合 格 者 ， 其 測 量 方 式 或 係 手 持 ， 或 係 施 測 位 置 不 符  22

            標 準 等 語 ； 按 依 噪 音 管 制 標 準 第 3 條 規 定 ： 測 量 20 Hz 至  23

            20kHz 範 圍 之 噪 音 計 使 用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規 定 之 一 型 聲 度  24

            表 或 國 際 電 工 協 會 標 準 IEC 00000-0 Class 1 噪 音 計 ； 測 量  25

            20 Hz 至 200 Hz範 圍 之 噪 音 計 使 用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規 定 之  26

            一 型 聲 度 表 ， 且 應 符 合 國 際 電 工 協 會 標 準 IEC 00000 Class  27

            1 等 級 。 臺 北 市 環 保 局 推 薦 之 鑑 定 單 位 國 立 臺 灣 海 洋 大 學 ，  28

            其 檢 驗 室 使 用 之 噪 音 計 ， 亦 係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CNS7129 ） 一 級  29

            噪 音 計 或 國 際 電 工 協 會 標 準 IEC 00000-0 Class 1 噪 音 計 ，  30

            誤 差 範 圍 需 小 於 1.0dB ， 原 告 所 使 用 之 IEC 00000-0 Class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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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2 測 量 儀 器 自 難 謂 符 合 標 準 。 且 原 告 自 行 測 量 方 式 ， 亦 未 符  01

            合 該 標 準 第 3 條 所 規 定 之 「 測 量 高 度 」 、 「 動 特 性 」 、 「 背  02

            景 音 量 修 正 」 ， 自 難 謂 原 告 已 舉 證 證 明 噪 音 高 於 管 制 標 準 或  03

            常 人 得 忍 受 之 標 準 。 另 原 告 雖 提 出 原 證 34之 108 年 4 月 5 日  04

            清 明 節 再 被 告 住 處 外 狗 吠 聲 錄 影 ， 惟 並 未 攝 得 連 續 狗 吠 20分  05

            鐘 之 情 ， 而 該 日 經 臺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中 正 第 一 分 局 於 同 日 晚  06

            間 8 時 15分 許 前 往 處 理 ， 聯 繫 被 告 親 友 到 場 請 其 改 善 ， 發 生  07

            時 間 尚 非 深 夜 ， 係 因 被 告 祖 母 生 病 不 在 家 （ 此 有 被 告 提 出 之  08

            急 診 費 用 收 據 可 佐 ， 參 見 本 院 卷 二 第 287 頁 ） ， 始 將 狗 留 在  09

            住 處 ， 足 認 應 係 一 偶 發 之 事 件 ， 尚 難 認 已 逾 一 般 常 人 所 得 忍  10

            受 之 範 圍 。  11

          � 至 原 告 以 其 曾 多 次 向 臺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中 正 第 一 分 局 忠 孝 東  12

            路 派 出 所 ， 以 遭 被 告 噪 音 干 擾 、 妨 礙 安 寧 等 為 由 報 案 ， 固 據  13

            本 院 調 閱 該 分 局 忠 孝 東 路 派 出 所 受 理 各 類 案 件 紀 錄 表 、 勸 導  14

            單 、 工 作 紀 錄 簿 等 為 憑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335 至 363 頁 、 本 院  15

            卷 二 第 175 至 189 頁 、 第 243 至 245 頁 ） ， 惟 此 部 分 至 多 僅  16

            能 證 明 原 告 於 上 開 時 間 以 噪 音 干 擾 、 妨 礙 安 寧 為 由 向 警 方 報  17

            案 ， 或 曾 經 警 員 到 場 處 理 在 案 ， 尚 難 直 接 推 論 被 告 自 105 年  18

            間 起 放 任 犬 隻 吠 叫 逾 越 一 般 常 人 所 得 忍 受 擾 鄰 噪 音 之 事 實 。  19

            況 依 前 揭 受 理 各 類 案 件 紀 錄 表 之 處 理 情 形 均 為 「 登 記 備 查 」  20

            、 「 註 記 備 查 」 、 「 登 載 備 查 」 ， 僅 有 106 年 12月 11日 警 員  21

            曾 前 往 現 場 處 理 ， 警 方 於 106 年 12月 11日 分 別 於 凌 晨 4 時 23  22

            分 14秒 、 4 時 25分 24秒 接 獲 原 告 顏 文 琳 、 自 稱 黃 先 生 者 報 案  23

            ， 員 警 分 別 於 同 日 4 時 25分 08秒 、 4 時 29分 53秒 到 達 ， 於 4  24

            時 40分 13秒 、 4 時 40分 42秒 完 成 ， 並 由 忠 孝 東 路 派 出 所 開 立  25

            勸 導 單 交 予 被 告 楊 祥 汝 簽 收 （ 見 本 院 卷 二 第 186 至 189 頁 、  26

            第 177 頁 ） ， 其 處 理 時 並 未 攜 帶 電 子 儀 器 至 現 場 蒐 證 （ 見 本  27

            院 卷 二 第 195 至 197 頁 ） ， 員 警 之 紀 錄 均 係 根 據 原 告 等 單 方  28

            面 陳 述 所 為 紀 錄 及 處 理 ， 並 未 現 場 發 現 被 告 住 家 有 何 製 造 難  29

            以 忍 受 聲 響 之 情 。 108 年 4 月 5 日 晚 間 8 時 15分 ， 員 警 亦 僅  30

            接 獲 原 告 報 案 ， 前 往 協 助 聯 繫 被 告 家 人 到 場 ， 告 知 狗 吠 影 響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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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附 近 住 戶 請 其 改 善 （ 見 本 院 卷 二 第 243 至 245 頁 ） ， 並 未 以  01

            儀 器 檢 測 或 蒐 證 ， 是 原 告 此 部 分 主 張 ， 尚 不 足 以 作 為 有 利 原  02

            告 上 開 主 張 認 定 之 依 據 。 是 原 告 既 未 能 具 體 證 明 其 所 聞 前 述  03

            聲 響 之 客 觀 音 量 ， 已 達 一 般 人 均 無 法 忍 受 之 噪 音 程 度 ， 或 被  04

            告 等 有 何 惡 意 製 造 聲 響 ， 藉 以 不 法 干 擾 其 等 居 家 安 寧 之 情 事  05

            ， 自 難 認 被 告 有 何 業 已 不 法 侵 害 原 告 之 居 住 安 寧 及 身 心 健 康  06

            之 行 為 ， 而 得 限 制 被 告 在 系 爭 5 樓 內 從 事 一 般 飼 養 寵 物 居 家  07

            活 動 之 權 利 。  08

          � 另 證 人 即 社 區 管 理 員 盧 康 民 結 證 稱 ： 他 們 （ 指 被 告 ） 發 現 按  09

            鈴 會 讓 狗 叫 ， 就 把 門 鈴 遮 起 來 ， 也 花 錢 找 訓 練 狗 的 老 師 幫 狗  10

            上 課 。 . . . . 有 客 人 的 話 ， 我 就 打 手 機 上 去 通 報 ， 這 樣 客  11

            人 就 不 會 按 鈴 ， . . . .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450 頁 ） . . . .  12

            有 私 下 問 其 他 住 戶 關 於 狗 叫 聲 ， 有 些 住 戶 回 答 有 聽 到 ， 但 沒  13

            有 造 成 很 大 的 困 擾 ， 有 些 回 答 沒 有 聽 到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451  14

            至 452 頁 ） 。 聽 到 的 狗 叫 聲 不 會 很 久 ， 大 概 5 分 鐘 左 右 ， 聽  15

            到 的 次 數 並 不 多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453 頁 ） 。 . . . . （ 問 ： 你  16

            所 聽 到 的 是 持 續 的 叫 還 是 叫 幾 聲 ？ ） 是 叫 幾 聲 。 . . . . 按  17

            門 鈴 狗 會 叫 ， 如 果 主 人 兇 一 點 馬 上 制 止 就 會 停 止 。 . . . .  18

            被 告 很 努 力 想 辦 法 在 改 善 ， 看 顏 小 姐 是 否 可 以 滿 意 接 受 （ 見  19

            本 院 卷 一 第 454 頁 ） 。 另 證 人 即 同 社 區 被 告 住 家 對 門 住 戶 孫  20

            美 玲 證 述 ： 知 道 被 告 家 有 養 狗 ， 幾 乎 沒 有 聽 過 被 告 家 的 狗 叫  21

            ， 怎 麼 會 影 響 。 . . . . 晚 上 在 家 中 會 聽 到 附 近 的 狗 叫 或 貓  22

            叫 ， 伊 不 太 在 意 。 . . . . 常 常 有 警 察 大 陣 仗 來 ， 就 去 按 四  23

            樓 的 門 問 有 沒 有 聽 到 ， 說 是 求 證 ， 大 家 都 說 沒 事 . . . . 。  24

            我 只 知 道 四 樓 的 太 太 有 跟 我 講 警 察 去 他 家 按 門 鈴 。 . . . .  25

            警 察 有 問 四 樓 住 戶 狗 叫 聲 有 無 干 擾 到 他 家 ， 四 樓 住 戶 說 沒 有  26

            ， 四 樓 住 戶 就 是 被 告 住 家 樓 下 的 （ 參 見 本 院 卷 二 第 23至 28頁  27

            ） 等 情 ， 可 知 被 告 已 盡 量 避 免 造 成 犬 隻 吠 叫 ， 且 社 區 內 其 他  28

            住 戶 並 未 受 影 響 ， 並 無 放 任 寵 物 犬 製 造 一 般 人 難 以 忍 受 聲 響  29

            之 情 ， 原 告 亦 未 舉 證 被 告 飼 養 寵 物 所 製 造 之 聲 響 ， 確 逾 噪 音  30

            管 制 標 準 ， 尚 不 能 因 原 告 等 主 觀 不 能 忍 受 ， 即 認 被 告 等 應 負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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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賠 償 之 責 。  01

          � 再 被 告 自 陳 寵 物 活 動 空 間 大 致 限 於 客 廳 、 被 告 楊 祥 汝 房 間 、  02

            餐 廳 ， 也 做 氣 密 窗 。 惟 系 爭 大 樓 於 64年 間 完 工 ， 迄 今 40餘 年  03

            ， 與 鄰 近 公 寓 大 廈 均 緊 連 相 鄰 ， 業 經 本 院 履 勘 屬 實 ， 並 有 現  04

            場 照 片 存 卷 足 參 。 連 棟 公 寓 之 結 構 、 建 材 、 牆 面 、 樓 板 之 厚  05

            度 、 密 度 等 ， 均 會 影 響 各 樓 層 聲 音 之 傳 導 與 隔 音 之 效 果 。 又  06

            聲 音 乃 係 透 過 空 氣 、 水 、 木 材 、 鋼 鐵 、 水 泥 、 磚 等 介 質 來 傳  07

            遞 ， 是 原 告 在 系 爭 6 樓 屋 內 所 記 錄 之 聲 音 ， 在 傳 遞 過 程 當 中  08

            ， 會 經 過 該 連 棟 公 寓 之 建 築 結 構 體 ， 而 受 建 築 結 構 、 建 材 等  09

            因 素 之 影 響 ， 聲 音 經 過 不 同 的 介 質 密 度 會 有 不 同 的 演 變 ， 因  10

            此 傳 遞 到 不 同 的 位 置 亦 會 產 生 不 同 的 聲 響 效 果 。 則 原 告 僅 依  11

            其 所 聽 到 之 聲 響 ， 主 觀 推 斷 該 聲 音 係 源 自 其 樓 下 之 被 告 住 家  12

            所 製 造 發 出 ， 本 有 誤 認 之 可 能 ， 並 不 能 因 此 證 明 聲 響 確 均 係  13

            自 被 告 住 家 所 發 出 。 參 以 兩 造 所 居 住 之 系 爭 社 區 房 屋 非 新 穎  14

            ， 若 在 隔 音 效 果 非 佳 之 情 形 下 ， 上 下 左 右 鄰 舍 聲 息 相 聞 實 難  15

            避 免 ， 因 之 ， 原 告 居 家 安 寧 之 權 利 雖 應 受 保 護 ， 惟 被 告 或 其  16

            他 住 戶 其 等 住 家 得 自 由 從 事 一 般 正 常 合 理 之 生 活 起 居 活 動 亦  17

            應 同 受 保 障 。 則 原 告 既 未 能 提 出 相 當 之 證 據 證 明 被 告 有 在 系  18

            爭 5 樓 為 超 逾 一 般 正 常 合 理 之 生 活 起 居 活 動 之 行 為 ， 並 因 而  19

            製 造 出 一 般 人 所 難 以 忍 受 之 噪 音 等 節 為 真 ， 即 不 能 遽 認 被 告  20

            有 故 意 或 過 失 不 法 侵 害 原 告 居 住 安 寧 之 侵 權 行 為 。 且 系 爭 社  21

            區 並 無 禁 止 飼 養 寵 物 之 相 關 規 範 ， 自 難 避 免 寵 物 因 日 常 活 動  22

            所 發 出 之 聲 響 ， 尚 難 認 係 被 告 故 意 侵 權 所 製 造 。 從 而 ， 原 告  23

            既 無 法 舉 證 證 明 被 告 有 何 不 法 侵 權 行 為 而 使 其 受 有 損 害 ， 即  24

            與 民 法 侵 權 行 為 之 要 件 顯 然 不 符 ， 是 原 告 主 張 被 告 應 依 侵 權  25

            行 為 規 定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等 語 ， 難 謂 可 採 。  26

          � 況 原 告 顏 文 琳 雖 提 出 臺 北 市 力 聯 合 醫 院 診 斷 證 明 書 ， 指 摘 因  27

            被 告 製 造 居 家 環 境 噪 音 ， 致 其 有 焦 慮 相 關 身 心 症 狀 、 焦 慮 適  28

            應 障 礙 症 等 ， 然 經 該 院 函 覆 「 � 顏 君 於 106 年 9 月 13日 初 診  29

            於 精 神 科 ， 當 時 呈 現 焦 慮 、 失 眠 等 症 狀 。 � 就 紀 錄 上 呈 現 ，  30

            顏 君 陳 述 被 樓 下 的 狗 吵 ， 但 無 法 推 論 因 果 。 」 故 尚 難 認 原 告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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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顏 文 琳 之 精 神 症 狀 ， 係 與 被 告 飼 養 之 犬 隻 吠 叫 聲 有 因 果 關 係  01

            。 至 原 告 黃 國 哲 、 黃 子 建 部 分 ， 亦 未 提 出 證 據 證 明 因 被 告 所  02

            飼 養 狗 吠 聲 造 成 何 等 損 害 ， 其 等 主 張 亦 不 足 採 。  03

          � 又 按 動 物 加 損 害 於 他 人 者 ， 由 其 占 有 人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， 民  04

            法 第 190 條 第 1 項 前 段 著 有 規 定 。 查 本 件 並 無 事 證 證 明 被 告  05

            飼 養 之 犬 隻 吠 叫 聲 超 逾 一 般 人 容 忍 限 度 ， 前 已 詳 論 ， 要 難 認  06

            為 被 告 飼 養 之 動 物 已 加 損 害 於 原 告 ， 被 告 自 無 須 依 此 規 定 對  07

            原 告 賠 償 之 責 。  08

        六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原 告 主 張 被 告 以 長 期 放 任 犬 隻 製 造 噪 音 聲 響 之 方  09

            式 ， 不 法 侵 害 其 身 體 健 康 及 居 住 安 寧 ， 舉 證 尚 有 不 足 ， 是 其  10

            等 依 民 法 第 18條 、 第 184 條 、 第 185 條 、 第 190 條 、 第 195  11

            條 、 第 793 條 、 第 800 條 之 1 等 規 定 ， 請 求 判 命 被 告 不 得 有  12

            聲 響 侵 入 之 行 為 ， 並 賠 償 原 告 所 受 損 害 ， 自 無 從 准 許 。  13

        七 、 從 而 ， 原 告 依 前 揭 規 定 ， 請 求 判 命 被 告 不 得 在 系 爭 5 樓 內 製  14

            造 狗 吠 聲 或 噪 音 、 加 強 系 爭 5 樓 之 隔 音 措 施 ， 不 得 有 超 過 50  15

            分 貝 以 上 之 聲 響 侵 入 系 爭 6 樓 之 行 為 ， 並 連 帶 給 付 原 告 黃 國  16

            哲 、 黃 子 建 、 顏 文 琳 各 20萬 元 、 20萬 元 、 30萬 元 ， 及 自 起 訴  17

           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5%計 算 之 利 息 ， 均 無  18

           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19

        八 、 本 件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兩 造 其 餘 之 攻 擊 或 防 禦 方 法 及 所 用 之 證  20

            據 ， 經 本 院 斟 酌 後 ， 認 為 均 不 足 以 影 響 本 判 決 之 結 果 ， 爰 不  21

            逐 一 論 列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 22

        九 、 訴 訟 費 用 裁 判 之 依 據 ：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78條 、 第 85條 第 1 項 前  23

            段 。  24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 17    日  2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 事 第 一 庭      法   官    薛 嘉 珩  26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27

        如 對 本 判 決 上 訴 ， 須 於 判 決 送 達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狀 。 如  28

        委 任 律 師 提 起 上 訴 者 ， 應 一 併 繳 納 上 訴 審 裁 判 費 。  2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 17    日  3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 何 明 芝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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